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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白山法院拍賣白山天安相關抵押資產

本公告乃由稀鎂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
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
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
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誠如本公司於2023年8月31日所公佈之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的中期業績內
披露（「2023中期業績」），本公司之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白山市天安金屬鎂礦
業有限公司（「白山天安」），於2021年6月2日接獲一間中國內地銀行針對白
山天安未能履行貸款條款的中國法院傳訊令狀，該銀行向白山天安提呈申
索，要求立即償還所有未償還本金、利息及其他相關費用。相關銀行貸款由
白山天安擁有位於中國吉林省白山市的土地使用權、廠房及機器設備等（「白
山天安資產」）作出抵押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該銀行貸款之結欠本金總計人民
幣64,000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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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收到白山法院日期為2024年2月5日之執行裁定書並獲悉，白山法院
將於2024年3月10日至2024年3月11日期間拍賣白山天安資產，拍賣總底1約
人民幣1.3279億元。拍賣所得款項預計將優先用於償還白山天安的相關債務。
誠如2023中期業績內披露，市場鎂價處於低位，不斷挑戰成本線，利潤承壓，
需求疲弱，鎂行業整體氣氛低迷。因此本集團調整並壓縮了鎂產品生產規模，
白山天安的產能已閒置多年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白山天安資產尚未進行拍賣。目前，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仍正
常進行，上述事宜並未對本集團的其他業務營運產生重大影響。本公司將
適時就拍賣白山天安資產的情況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的股東和潛在投資者請注意，如果未能確定感興趣的買家，白山天

安資產可能無法成功拍賣。公司將適時發佈進一步公告，以更新拍賣的最

新情況。

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稀鎂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沈世捷

香港，2024年2月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由兩名執行董事沈世捷先生及池斯樂女士；以及三
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鄺炳文先生、張省本先生及林鵬軒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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